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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抵減 vs 所得額抵減

收入 成本費用 所得額

所得額 稅率 應納稅額

(稅基)

應納稅額 稅額抵減 實際稅額



基本稅額
 扣除額：50萬

 稅率：12%

 計算方式：

(課稅所得額+應計入項目-扣除額)*12%=基本應納

稅額

基本應納稅額-應納稅額=應補繳之基本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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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稅額應計入項目
 所得稅法§4-1及§4-2所規定已停徵之證券及期貨交
易所得額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所得。但不包括依所得稅法第
73條之1就其授信收入總額按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
之所得。(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13條)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所得。但不
包括對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
機構辦理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4第1項各款業
務之所得。（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7）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所得。但不
包括其資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所生之所得。（國際
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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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稅額應計入項目
 智慧財產權研究發展支出加倍減除金額（產業創新
條例第12條之1第1項）

 增僱本國籍員工之薪資費用加成減除金額（中小企
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第1項）

 增僱24歲以下本國籍員工與調高本國籍基層員工
薪資之薪資費用加成減除金額（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36條之2第2項至第3項）

 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之2第2項及第3項規定，
對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
贈金額加成減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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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稅額應計入項目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
重要投資事業及重要科技事業、營運總部、參與交
通建設及公共建設而受獎勵之民間機構、科學工業
及因受讓設備或應用軟體而續用、因合併而繼受租
稅優惠等所適用之(5年)免稅所得。(廢止前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第9條、第9條之2、第10條、第15條、
第70條之1、修正前第8條之1、獎勵民間參與交通
建設條例第28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6
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8條、修正前
第15條、企業併購法第37條)。



五年免稅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投資交通建設
 法源：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28

 資格：
公司組織
有政府、公營事業出資或捐助者，其出資或捐助不得
超過該公司資本總額或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

 獎勵範圍：重大交通建設

 優惠內容：
自各該交通建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年度起，最
長以五年為限，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四年內自行選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最
長不得超過三年



重大公共建設
 法源：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36

 資格：
公司組織或主管機關核定之私法人
有政府、公營事業出資或捐助者，其出資或捐助不得
超過該公司資本總額或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

 獎勵範圍：重大公共建設

 優惠內容：
自所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年度
起，最長以五年為限，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四年內自行選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最
長不得超過三年。



研究發展抵減

產業創新發展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生技醫療產業
發展條例



研究發展支出 (1/2)-產創條例

 法源：產創條例§10

 適用資格：公司或有限合夥組織

 優惠內容：擇一選擇，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30%為限

 於支出金額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

 於支出金額10%限度內，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研究發展支出(2/2)-產創條例

 申請期間：結算申報截止前三個月取得主管機關審
查意見

 投資內容：
為開發或設計新產品、新服務或新生產程序之研究發展活動之
相關支出

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或使用之專用技術之當年度攤折或支
付費用

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軟體程式
及系統之費用

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
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與國內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
研發等之支出



應事先申請專案認定之項目
 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用技術之當年度攤
折或支付費用

 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
軟體程式及系統之費用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
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
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與國內、外公司共同研究發展
所為之支出。



可列為研究發展支出之項目
 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薪資

 具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
告相互勾稽，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之消耗性器
材、原料、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
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

 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
軟體程式及系統之費用。



不得認列為研究發展支出之項目
 研究發展單位之行政管理支出

 例行性之資料蒐集相關支出

 例行性檢驗之支出

 研發人員教育訓練費用之支出

 例行性開發市場業務之支出

 為確定顧客之接受度，從事試製所須耗用原料、材料
之支出

 市場研究、市場測試、消費性測試、廣告費用或品牌
研究支出

 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差旅費、保險費及
膳雜費

 因銷售行為所支出之認證測試費用。



研究發展支出 (1/2)-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法源：中小企業發展條例§35

 適用資格：中小企業

依法登記之公司或商業組織

實收資本額<1億元 or 經常雇用員工未達200人

 優惠內容：擇一選擇，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30%為限

 於支出金額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

 於支出金額10%限度內，抵減自當年度起3年內各年
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研究發展支出 (2/2)-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申請期間：結算申報截止前三個月取得主管機關審查
意見

 投資內容：
為開發或設計新產品、新服務或新生產程序之研究發展活
動之相關支出

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或使用之專用技術之當年度攤折
或支付費用

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軟體
程式及系統之費用

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
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發等
之支出



研究發展支出 (1/2)-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法源：生技醫藥發展條例§5

 適用資格：從事研發製造新藥、新劑型製劑、高風
險醫療器材、再生醫療、精準醫療、數位醫療、專
用於生技醫藥產業之創新技術平台及其他策略生技
產品

 優惠內容：
研發支出金額25%限度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生技醫藥公司當年
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為限

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受限制



研究發展支出 (2/2)-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申請方式：
1) 向經濟部申請審定為生技醫藥公司

2) 審定函起5內有效，有效期間不逾120/12/31

3) 費用發生當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開始前3個月起至申報
截止日，向經濟部提出專案認定

 投資內容：
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
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為生技醫藥上市而委託國外醫藥研發服務公司從事臨床前及臨
床試驗之費用。

其他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股東投資抵減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條例、電影法



股東投資抵減-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資格：

1. 持有生技醫藥公司發行新股達3年以上

2. 且該公司未以該認股或應募金額申請其他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或股東投資抵減者

 抵減內容：

取得該股票之現金價款20%，自其有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

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為限



股東投資抵減-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資格：

1. 個人或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本條例所獎勵
之民間機構因創立或擴充而發行之記名股票，其
持有股票時間達二年以上

 抵減內容：

取得該股票之現金價款20%，自其有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或綜合所得稅

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為限



股東投資抵減-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條例

 資格：

1. 個人或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本條例所獎勵
之民間機構因創立或擴充而發行之記名股票，其
持有股票時間達四年以上

 抵減內容：

取得該股票之現金價款20%，自其有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或綜合所得稅

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為限



股東投資抵減-電影法

 資格：

1. 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達一定規模國產電影
製作事業，因創立或擴充而發行之記名股票，其
持有股票時間達三年以上

2. 且該公司未以該認股或應募金額申請其他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或股東投資抵減者

 抵減內容：

取得該股票之現金價款20%，自其有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或綜合所得稅

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為限



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新市鎮開發條例



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
 資格：民間機構參與下列條例所規範之公共建設

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條例

2.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3. 新市鎮開發條例

 優惠內容：

以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條件：

 應事先取得事業主管機關核發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證
明書

 申報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檢附相關購買證明及主管機關核
發之抵減證明書



5G智慧機械及資通安全產品投資(1/2)

 法源：產創條例§10

 優惠期間：108/1/1-113/12/31

 優惠內容：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臺
幣100萬元以上、10億元以下之範圍，得選擇以下
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
過申請人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於支出金額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

 於支出金額3%限度內，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5G智慧機械及資通安全產品投資(2/2)

 申請期間：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4個月至申報期間
截止日前向經濟部工申請

檢送相關文件送請所在地國稅局核定投資抵減稅額



機械設備投資抵減(1/2)-生技醫藥產業

 法源：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10

 優惠內容：投資權新機械設備或系統，全年支出金
額在1000萬以上、10億元以內，得擇一抵減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申請人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於支出金額5%限度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
年度起，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於支出金額3%限度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
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機械設備投資抵減(2/2)-生技醫藥產業

 申請期間：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4個月至
申報期間截止日前向經濟部工申請

檢送相關文件送請所在地國稅局核定投資抵減
稅額



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抵減

產業創新條例



未分配盈餘實實投資稅額抵減(1/2)

 適用對象：

1. 公司組織

2. 有限合夥組織

 要件：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
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用之建築物、軟體設
備或技術

不包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實際支出須達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



未分配盈餘實實投資稅額抵減(2/2)

 抵稅方式：

1. 申報時已完成實質投資：直接作為當年度未分配盈
餘數之減項當年度抵稅

2. 申報後才完成實質投資：更正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並申請退稅事後退稅

 應備文件：

1. 足茲證明公司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之
董事會或股東會會議紀錄

2. 興建或採購設備契約、財產目錄、統一發票(進口報
單)、工程明細表、相關完工或交貨驗收證明



未分配盈餘實實投資稅額抵減(3/3)

標的 投資方式 資本支出範圍 實際支出金額 投資日認定

建築物 購置 營運辦公處所、管
理處、分支機構等
及其附屬建物

取得之價款 • 需辦理所有權登記：完成登記
日

• 無需辦理所有權登記：受領日

自行或委託
他人興建

自設計到可使
用之一切必要
工料及費用

• 需辦理所有權登記：核發使用
執照日

• 無需辦理所有權登記：完工日

• 分期興建：完竣驗收日

軟硬體設備 購置 機械設備及供營用
之有形資產

取得之價款 • 交貨日

• 分期興建或分批交貨：完成驗
收日或分批交貨日

自行製造或
轉供自用

生產成本 未規範

技術 購置 營業權、著作權、
商標、營業秘密等

取得價款 • 取得日期

• 若技術與設備不可分離：一購
置設被認定



捐贈運動產業



營利事業捐贈運動產業

捐贈方式 所得稅優惠

• 直接捐贈體育團體、贊助運動
員等

• 100%全額列為費用

• 透過專戶對中央認可之職業或
業餘運動產業產業進行捐贈

• 捐贈範圍1000萬以內，按其
150%減除

• 若受贈對象為關係人，僅能按
100%減除

• 透過專戶捐贈「重點」職業、
業餘運動業或運動賽事

• 全數按捐贈金額150%減除，
不受前項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直接捐贈(無加倍扣除)

 營利事業合於下列之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
條第一款規定以費用列支，不受金額限制：

1. 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

2. 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

3. 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活動。

4. 捐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設運動場館設施或運
動器材用品。

5. 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學校或
非營利性之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體育團體及運動團隊之定義
 體育團體

1. 國民體育法第三條第一款所定之體育團體
推展體育為宗旨，經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以本
法主管機關教育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體育團體。

2. 以推展體育為宗旨之財團法人及公益社團法人

3.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運動團隊

1. 指依法成立之組織或團體，組成經常性從事體育
運動訓練之運動隊伍



專戶捐贈(有加倍扣除)

 營業利事業透過體育署專戶捐助運動產業原則上
只能在公告受理期間申請捐贈許可

112年受理時程

預計受理受贈端申請時間：自111年9月1日起至10月
31日止。

預計審查受贈端時間：自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審
查完竣後將公告符合資格之受贈端名單。

預計受理捐贈端申請經專戶指定受贈對象時間：自
112年1月1日至2月28日止。

預計本署審查捐贈端時間：自3月1日至4月30日止



專戶捐贈流程

受捐贈單位申
請成為受贈對

象

體育署核定受
捐名單

捐贈單位提出
申請

體育署審查 進行捐贈



運動產業之定義
 職業運動業：

1. 依公司法或人民團體法成立，於商業登記或組織
章程中，載有從事職業運動或運動表演等事宜，
並實際舉辦職業聯賽之職業運動聯盟。

2. 經營參與職業運動聯盟舉辦之職業聯賽隊伍之營
利事業、法人。

 業餘運動業：

1. 經本部核准辦理企業聯賽之特定體育團體。

2. 經營參與經本部核准辦理之企業聯賽隊伍之營利
事業、法人、大專校院或地方政府。



關係人認定
 利事業與經教育部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規定之關係企業。

 營利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
級職位之人，與受贈之營利事業、法人之董事長、
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為同一人，
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



薪資費用加乘減除

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



員工教召
 內容：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事業機關給予公假，
薪資照發，得依下列方式自當年所得額中減除：

 一般營利事業：給付薪資×150%

 執行業者、補習班、安養院：給付薪資×150%

 其他：

機關團體依規定得減除之金額，以減除當年度所得
額至零為限；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所得額已為
負數者，不得適用加成減除。



COVID-19隔離假
 法源：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內容：有給薪之隔離假、防疫照護假，得依下列方
式自當年所得額中減除：

 一般營利事業：給付薪資× 200%

 執行業者、補習班、安養院：給付薪資×200%

 其他：

機關團體依規定得減除之金額，以減除當年度所得額
至零為限；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所得額已為負數
者，不得適用加成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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